
““电电子子烟烟””入入侵侵 中中学学生生吞吞云云吐吐雾雾
学校周边商户兜售果味“电子烟”，学生家长很担忧

本报菏泽3月23日讯(记者
邓兴宇) 23日，菏泽市民王

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牡丹
区二十二中北校区门口的个
别商铺出售“电子烟”，她担心
会对孩子身体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随后，记者走访发现“电
子烟”确实存在，价格在20元
左右一根。工商部门称，“电子
烟”并不在其监管范围内，但
如果属于“三无产品”则涉嫌
违法。

“放学的时候，看到个别
学生‘吞云吐雾’，才听儿子说
他们抽的是‘电子烟’，从学校
门口的商铺买的。孩子正是长
身体的时候，不知道这种烟会
不会对孩子的身体有危害。”
23日上午，菏泽市民王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

随后，记者对牡丹区二十
二中北校区门口的一家商铺
进行了暗访，发现商铺里摆放
的各种商品中，并没有王女士
所说的“电子烟”。但当记者走
进另一家店铺直接询问是否
有“电子烟”时，商铺老板警惕
地看了记者一眼说：“有，你也
抽这？20元一根。”接着，商铺
老板从门口摆放饮料的柜子

里拿出一包“电子烟”供记者
挑选。

记者看到这包“电子烟”
颜色各异，用英语标示着薄
荷、苹果、橘子、葡萄等口味。
记者随手抽出一根发现，这些

“电子烟”全是英文介绍，没有
中文厂名、中文厂址、电话、许
可证号、产品标志、生产日期、
中文产品说明书等法律要求
的标识，但其中几排英文标示
这种“电子烟”禁止高温储存、
避免儿童触摸、禁止出售给18
岁以下人群。

记者拆开包装，尝试着吸
了一口这种“电子烟”。从“烟
嘴”处吸一口，另一头便会发
出红光，而且能吐出烟雾，嘴
里还会留下浓郁的葡萄味，但
并没有香烟的味道。

采访中，部分学生的家长
对此感到担忧。市民王先生表
示：“不说这电子烟对人体有
没有危害，单是在学校周围销
售，就很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吸
烟的坏习惯，中学生大多处于
叛逆期，自制力不足，模仿能
力又很强，如果从此学会吸
烟，就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不
利影响。”

此后，记者咨询了菏泽市
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表示，

《烟草专卖法》相关条款指出，
烟草专卖品仅包括卷烟、烟
丝、滤嘴棒等，尚无“电子烟”，
暂不能对这一产品进行监管。
而菏泽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
申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则表
示，对于“电子烟”，如果确定
其是“三无产品”，他们将进行
查处，市民若发现商户出售三
无“电子烟”，可拨打12315举
报。

本报菏泽3月23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李增强 )

菏泽一男子为吃野味，携带
气枪到岳程办事处某社区附近
树林捕获野鸡和斑鸠，后被巡
逻民警发现，将气枪、钢珠收
缴。目前，该男子因涉嫌非法携
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被开发
区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5日。

2 1日 1 7时许，岳程派出
所民警巡逻至辖区某社区树
林边一偏僻小路时，发现路边
停着一辆轿车，民警感到可
疑，遂上前查看，发现半开的
车窗处伸出一只枪管，发现男
子陈某正在利用气枪打野鸡
和斑鸠。遂将陈某传唤至派出
所 调 查 ，并 将 气 枪 、钢 珠 收

缴。
陈某交代，这支枪是他最

近才组装好的，为了弄些野
味，3月 1 2日，他便携带枪捕
获猎物，但未打到。21日13时
许，他开着车带着气枪到岳程
办事处某社区附近的树林转
悠找野鸡和斑鸠，“一直到下
午6点左右，打了四只野鸡和两

只斑鸠。”
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法制大队民警提醒，国家禁止
买卖和携带具有杀伤性的各类
枪支，禁止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群众若发现非法持有枪械者或
非法狩猎者应积极检举此类违
法犯罪行为，共同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

男男子子持持气气枪枪打打野野鸡鸡 被被行行拘拘55日日
警方提醒，非法持有枪械或非法狩猎都将受到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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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女孩落井
警民合力救援

本报单县3月23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猛 ) 单县
一14岁女孩玩耍时，不小心掉进
机井里，幸好附近村民及时拨打
110，民警赶到将女孩救出。

18日10时许，单县公安局曹
庄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紧急求
助，称一名14岁的小女孩不慎掉
入地头井里，情况危急，请求民警
救援。民警遂即赶到现场展开救
援，经过民警与群众的共同努力，
小女孩最终成功获救。

随后，民警将小女孩送回家
中，在女孩情绪稳定后，民警了解
到，原来小女孩与同伴在地头玩
耍时，一不小心掉入了井里，所幸
周边村民在听到小女孩及同伴的
呼救后，及时报警并展开救援，为
营救女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
免了悲剧的发生。

▲记者买到的葡萄味
“电子烟”外观。

商户从隐蔽处拿出
果味“电子烟”。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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